
一、主辦單位：牙醫全聯會【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委員會】

二、活動時間： 110年6年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23:59止，此期間取得【長照 LEVEL 1學習證
明】並上傳到活動網頁。

三、活動對象： 全國牙醫師 （110年6月1日前取得長照LEVEL 1共同課程學習證明者，不列入

本次活動參與對象）。

四、活動方式：

    ⑴  110年6年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請至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需

先註冊成為會員，參與研習18小時的長照LEVEL 1共同課程並通過測驗。

 A.【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

  網址：https://reurl.cc/xGx9E4，或掃描QR Code
 B.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

  操作諮詢客服專線：(02) 2282-1580
    ⑵  取得長照LEVEL 1共同課程學習證明（請存檔）， 

並上傳至活動報名網頁：https://reurl.cc/qgdLzq
	 ✽取得本學習證明的同時也將取得【牙醫師繼續教育18學分】

	 ✽照片無法上傳者，可擇以下方式

 ① 請電郵 may232@cda.org.tw 主旨請註明：姓名＋手機號碼。

 ② 傳真 02-2500-0126 王小姐

	 ✽活動聯絡電話 02-2500-0133 分機 253 王小姐

 ✽✽長照LEVEL 1共同課程線上學習及測驗參考資料：https://reurl.cc/YO6dmX 
    ⑶ 110年6月1日前取得長照 LEVEL 1共同課程學習證明者，非本次活動參與對象。

五、抽獎方式：

依各獎項抽獎規則，於公開場所採電腦隨機抽取方式進行抽獎。中獎者不得參與後續之抽獎。

六、中獎名單公布：

　　1、於各抽獎日隔日公布於本會官網最新消息（www.cda.org.tw）及Line群組。

　　2、 得獎者另由主辦單位電話通知，並請本人於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內填妥領據寄回後，扣

除應繳10％稅額後統一於9/15匯入得獎本人帳戶。若後續無法順利聯繫，視同放棄得

獎。

數位學習平台QR CORD

活動報名網頁QR CORD

線上學習及測驗參考資料
QR CORD

    響應政府防疫期間減少外出聚會、出遊政策，牙醫師全聯會號召牙醫師們積極進

修優先取得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資格，取得資格的同時也將擁有18小時牙醫師繼續教育

學分，一舉數得！！

    凡於8月31日前取得【長照 LEVEL 1學習證明】並上傳到活動網頁，就有機會獲

得高額獎金抽獎機會，總價值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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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項：

抽獎對象資格 獎項 獎項 名額 抽獎日

於右欄指定日前完
成 長 照 LEVEL 1
共同課程學習證明
並上傳

110年 6月 1日 ~6
月 30日完成學習
及上傳者。（依學
習證明上所載日為
準）

樂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1萬 1名

第一次抽獎
7月 13日好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5仟元 2名

知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2仟元 5名

110年 6月 1日 ~7
月 31日完成上傳
者。（依學習證明
上所載日為準）

樂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1萬 1名

第二次抽獎
8月 17日好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5仟元 2名

知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2仟元 5名

110年 6月 1日 ~8
月 31日完成上傳
者。（依學習證明
上所載日為準）

樂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1萬 1名

第三次抽獎
9月 14日好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5仟元 4名

知學獎
每名可獲得
獎金 2仟元 5名

八、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

　　2、 依活動辦法完成規定項目後始具備抽獎資格。 
凡完成上傳後，不得事後要求更改任何相關資料。

　　3、 如有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和其他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得獎資

格，且若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4、 任何因電腦、網路、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使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

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亦

不接受參加者投訴或異議。

　　5、 得獎者應依訊息通知期限回覆並依指定時間完成身分確認。逾期未提供領及身份證明

文件、身分不符合、聯絡地址錯誤未寄達者，皆視同放棄該得獎資格，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發；主辦單位將通知由候補名額遞補領獎作業。

　　6、 依據稅法規定，惟得獎者之獎品價值超過新臺幣1,000元（含）以上者，須提供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以利於申報中獎扣繳憑單。

　　7、 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或暫停辦理，參加

者不得異議。參加者參與本活動時，應事先詳閱並同意本活動之規範，如有任何變更

將公布於主辦單位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8、 本活動所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9、 本注意事項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正或終止相關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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